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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重置鑽石山火葬場工程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此工程項目包括提供六個新火化爐，以取代現有的六個火化爐，及提供以下運作火葬場所需要

的一切配套設備：

� 空氣污染控制系統，以控制火化爐所排放的廢氣

� 四個儀式禮堂

� 四個冥鏹爐

� 後備發電機

� 地下油缸

� 殮房

� 辦公室

� 儲物室及危險品貯存倉

� 公廁

� 供旅遊車及私家車使用的停車場

� 垃圾房

� 紀念花園

新置的六個火化爐會由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 操作。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是該項工程項目倡議人，而建築署是執行此項目的代

理人。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及規模

建議興建的火葬場位於現有鑽石山火葬場的南部，在鑽石山蒲崗村道的東面，地面高度是 7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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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水平基準。  新的火葬場將有六個裝有空氣污染控制系統的火化爐，以替代現有火葬場內的

火化爐，新火化爐的最高焚燒量為每小時一千二百六十千克。  建議興建火葬場的周遭土地，

主要為金塔墓地、住宅及學校。  此項目的位置平面圖附於圖表一。

1.5 場地歷史

建議興建的火葬場位於現有鑽石山火葬場的南部，現用作涼亭、道路、行人路、廁所及紀念公

園。

1.6 工程項目簡介涵蓋的指定工程數量及種類

重置鑽石山火葬場工程為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中附表二第一部種類 N4（火葬場）的指定工程項目。

1.7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此項目的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如下：

項目小組 機構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

建築署將負責設計及執行此項目。  建築公司將負責有關的建築火葬場事宜。  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已被委託作為此項目的環境顧問。  食環署將負責建議興建之火葬場的運作。

取決於有關當局對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結果及批核項目的範圍，建議項目工作時間表如下：

編號 工作 所需時間
1 初步及詳細的設計 十二個月
2 招標文件及招標 九個月
3 興建期 二十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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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建築期

3.1.1空氣質素

如一般建築地盤，此項目的建築活動將產生塵埃，塵埃主要來自挖土、泥土移動、儲存帶有塵

埃的物料及使用汽車等活動。

3.1.2 建築噪音

建築噪音的主要來源是打樁及在建築時所使用的機器等。  建築噪音的滋擾程度，受到建築方

法及發出噪音（例如：挖土及打樁）的時間所影響。

3.1.3 水質

此建築地盤造成的主要水污染問題，是雨水渠可能有過多的沙石和淤泥積聚，及不正確處理和

排放建築地盤所產生的污水，例如地盤洗手間的污水（如適用）。

3.1.4 廢物

擬興建的火葬場將產生的廢物包括挖出的泥土、一般建築廢料、化學廢料及垃圾等。  估計由

此項目所產生的廢物數量不會太多。

3.2 運作期

3.2.1 火化所產生的廢氣

在火化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及排放顆粒性物質、有機化合物及無機氣體等。  若火化爐設計

不善或這些氣體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將對附近的周遭感應強的地方構成空氣污染問題。  此

項目將安裝先進設計的火化爐，使排出的廢氣能符合環境保護署的要求，此外、亦會加裝煙氣

過濾系統，進一步減低廢氣的濃度﹔所有這些安排將可確保火化爐操作時對鄰居產生空氣污染

的程度減到最低。

3.2.2地形及觀景的影響

新的火葬場將改變擬採用土地的觀景。  新火葬場的設計，將盡量減低對周遭感應強的地方之

觀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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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運作噪音

當擬興建的火葬場正式運作後，部份使用的儀器可能會產生噪音，影響到周遭感應強的地方。  不

過，由於火葬場的操作時間主要在日間，而產生噪音的儀器亦會適當地被隔離，因此對周遭感

應強的地方所造成的噪音問題並不會太大。

3.2.4交通噪音

擬興建的火葬場可能受到蒲崗村道及火葬場內通道車輛所發出噪音的影響。 但有關影響並不嚴

重，因為火葬場與蒲崗村道的距離最少有五十米，而火葬場內通道可容納的車輛流量亦不高。

另一方面，火葬場運作時所帶來的額外車輛流量亦不多，故交通噪音對周遭感應強的地方所造

成的影響，將跟現時一般，主要是由主要道路（如蒲崗村道）所造成。

3.2.5水質

在火葬場日常運作時，污水的主要來源是其衛生設施。  產生的污水將排放到附近的污水渠，

估計不會對水質構成任何負面影響。

3.2.6廢物

在火葬場運作時，訪客及燃燒香燭的人士將帶來少量的垃圾或廢物。  這些廢物會被適當地處

理及儲存於金屬廢物箱，並運往堆填區棄置，因此並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

3.2.7危險品

在火葬場運作時，需要使用及儲存柴油（屬第五類危險品）。  根據危險品條例，有關方面將向

消防處申請有關牌照。  按照有關法例的要求，柴油會適當地處理，並儲存於合適的地下油缸，

以防止燃料洩漏及發生火警。  因此，使用及儲存柴油並不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4.1 周遭感應強的地方

此項目所指的周遭感應強的地方，為現有及已計劃的土地使用者。  此項目於建築期及操
作期具代表性的周遭感應強的地方（括號數值指火葬場與該地點的水平距離）如下：

� 富山村 (215米)

� 瓊山苑 (3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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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葬場職員宿舍 (75米)

�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225米)

� 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260米)

� 聖公會基心小學 (300米)

4.2 周遭現有的污染源頭

現時，在鑽石山火葬場有六個火化爐運作。  於新的火葬場正式運作後，這六個現有的火化爐

將會停止使用。

5.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的影響

5.1 建築期

5.1.1空氣質素

有關方面將要求建築商根據空氣污染管制（建築塵埃）規例進行工作。  建築商將採用以下一

些良好的工地工作守則，以保證沒有過量的塵埃由建築地盤排放出來：

� 經常於各通道灑水

� 在處理帶有粉塵的物料時灑水

� 把數量較多的物料儲存於三面密封的空間內

� 在工地的出口加設清洗車輪設施

5.1.2 建築噪音

有關方面將要求建築商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向環境保護署申請所需的建築噪音許可證，以在特定

時間內進行打樁及使用機動設備的工作。  有關方面將要求建築商根據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 PN 2/93建築活動發出的噪音 – 非法定的指引，推行消減噪音措施。  此外，

建築商將盡可能採用以下一些良好的工地工作守則及噪音管理：

� 所有於建築工地內使用的機器及設施均會定期進行保養及維修
� 向單一的方向發出噪音的設施將盡可能避免向周遭感應強的地方發出聲浪
� 對建築工地進行監察，以保證所有的設施及建築工作均正常操作

(備註: 建築期所產生的噪音應符合環保署的要求，並不應對現存火葬場造成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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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水質

有關方面將要求建築商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申請所需的污水排放牌照，以進行以下的工作：

� 工地地面徑流

� 在進行挖土工作時的地下水排放

� 工地衛生設施所排放的污水（如適用）

為符合牌照內對污水排放的要求，建築商將根據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PN12/94

建築地盤的排水渠之指引，控制/處理污水。  這些措施包括但並不限於：

� 在工地提供適當的排水渠，以避免地面污水污染附近的雨水渠，特別是帶有淤泥及沙石污

水。排水渠亦可以把所有的地面污水引進沉澱池，處理後才排放到雨水渠

� 收集由挖土產生的地下水到沉澱池，經處理後才排放到雨水渠或滲水坑

� 提供化糞池，以處理由工地衛生設施所排放的污水（如適用）

� 如工地租用流動洗手間，持牌的供應商將定期收集及棄置此類污水

為確保以上的改善措施能有效地實施，有關方面將按照牌照的要求，定期監測工地所排放的污

水。

5.1.4廢物管理

雖然估計在建築期內所產生的廢物量不多，但有關方面仍會要求建築商根據廢物處理條例進行

工作。  建築廢物將會適當地處理及儲存，以減低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建築商需要委託持

牌的廢物收集商收集及棄置廢物於持牌廢物棄置場。  如果需要處置、運送或棄置任何化學廢

物，有關工作將根據環境保護署的包裝、標籤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進行。

5.2 運作期

5.2.1 火化所產生的廢氣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中附件一，此項目的火化過程為指定工序（焚化爐）類別。  如要操作

此類別的工序，必須向環境保護署申請一個指定工序牌照，並需要完全符合牌照內所列明的要

求及根據為焚化爐（火化爐）提供之最新指南的最佳可行方法(BPM 12/2)，運作火化爐，以減

低空氣污染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根據最佳可行方法，每個火化爐需要設計至確保可以完全燃

燒，並設有第二燃燒室。  煙道內的氣體將保持於攝氏 850 度，以讓第二燃燒室有足夠時間完

成完全燃燒程序。

如其他的設計能達致最佳可行方法所要求同等或較佳的排放標準，設計亦會被接受。  排放煙



重置鑽石山火葬場工程項目簡介 建築署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HKPC/0102/11533/02123rf3
環境管理局 第七頁

道氣體前，氣體需要通過空氣污染控制系統，以清除空氣中的污染物。  有關方面將定期檢查

及維修火化爐及空氣污染控制系統，以保證它們的績效。

5.2.2 地形及觀景的影響

擬興建之火葬場將盡可能保存現有的樹木或種植新的樹木，以保持及增加綠色景緻。  園境設

計將考慮對附近環境的配合。

5.2.3其他改善措施

其他針對舒緩廢水、廢物處理及使用/儲存危險品的潛在影響的改善措施，已分別於 3.2.5、3.2.6 及

3.2.7說明。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沒有相關並已獲得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可被引用。




